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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深入打好
净土保卫战实施方案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的说明 
 

根据《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

及决议决定清理工作的实施方案》《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生态

环境法典涉及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的函》的要

求，省生态环境厅对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深入打好净

土保卫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开展清理评估与修订工作，形成《省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实施方案的通

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现将有关情况说

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背景 

2022 年 11 月 13 日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深入打好

净土保卫战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）印发实施，

省生态环境厅持续抓好实施方案落地落实，为我省深入打好净土

保卫战、加快推进美丽江苏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（以下简称法典）已于 2026

年 3 月 12 日由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将于 2026 年

8 月 15 日正式施行。2026 年 4 月 7 日，生态环境部印发《关于

深入学习贯彻<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>的通知》，对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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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法典实施、开展地方性法规规章清理作出明确部署。因此，

有必要抓紧修订实施方案，及时修改、废止与法典不一致的相关

要求。 

二、修订原则 

（1）逐条比对，对存在与法典明显不一致的清理到位。包

括两方面：一是表述不一致，比如法典将环境影响评价全部改成

生态环境影响评价；二是管理要求不一致，即行政规范规范性文

件中的规定和要求与法典明显抵触。 

（2）对存在其他不符合、不衔接、不适应党中央决策部署

要求和法典规定的清理到位。 

除符合以上两种类型外，其他条款原则上不修改。 

三、修订的主要内容 

本次修订删除 8 条、修改 28 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删除 

删去已完成工作任务，涉及第（二十五）条、第（二十七）

条、第（二十九）条、第（三十一）条、第（三十二）条、第（三

十三）条、第（三十五）条、第（四十四）条。 

（二）修改 

1.修改第（二）条中 2035 年目标，新增 2030 年目标。修改

为：到 2030 年，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，农用地和建设用

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；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、

局部稳中向好。到 2035 年，全省土壤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，土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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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；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。 

2.修改第（二十）条中后期管理实施主体。修改为：土壤污

染风险管控、修复活动完成后，需要实施后期管理的，效果评估

报告应当提出管理要求，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按照要求实施后期

管理，并编制后期管理计划，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

管部门备案后实施。 

3.修改第（十八）条中纳入名录情形及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

位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要求。修改为：调查发现土壤存在污染的，

应依法开展风险评估，需要实施风险管控、修复的，及时纳入建

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，依法推进管控和修复，及

时将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、修复目标且可

以安全利用的地块移出名录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

地的用途变更或者土地使用权收回、转让前，使用权人应当依法

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 

4.删去阶段性完成任务内容表述，涉及第（二）条、第（三）

条、第（四）条、第（五）条、第（七）条、第（八）条、第（十

二）条、第（十三）条、第（十七）条、第（二十五）条、第（二

十七）条、第（二十八）条、第（二十九）条、第（三十）条、

第（三十四）条、第（三十六）条。 

5.表述性差异修改，主要针对实施方案与法典术语表述、部

门称谓等不一致的地方。重点修改内容包括：将原“环境影响评

价”表述修改为“生态环境影响评价”，将“环境保护措施”修

改为“生态环境保护措施”，将“住宅”修改为“居住”，将“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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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区”修改为“居民住宅区”，将“设区市”修改为“设区的市”，

将“设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”修改为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

态环境主管部门”，将“生态环境质量指数”修改为“生态质量

指数”。 


